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7―2018年度加快发展主城区普惠性学前教育工作方案

的通知

渝府办〔2017〕35号

主城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2017―2018年度加快发展主城区普惠性学前教育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2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17―2018年度加快发展主城区普惠性学前教育工作方案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确保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根据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到2018年年底，主城各区（含两江新区，下同）通过新建、改建、回购、回收等多种

方式，新增公办幼儿园332所；新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50所；新增幼儿园学位1.9万个；公

办幼儿园占比达到30%以上，普惠率达到60%以上，主城区学前教育过于商业化、家长负担

重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二、工作举措



（一）大力提高公办幼儿园占比。

1．规划新建一批独立占地公办幼儿园。根据主城区居住人口分布、学龄人口变化趋势

及幼儿园布局校点规划，以划拨方式供地独立新建29所公办幼儿园。优化公办幼儿园审批

程序，加快审批进度，确保公办幼儿园及时开工、按时完工。（责任单位：主城各区政府

〔含两江新区管委会，下同〕；牵头单位：市规划局；配合单位：市编办、市发展改革

委、市财政局、市教委、市城乡建委、市国土房管局）

2．新建城镇小区配套建设并移交一批公办幼儿园。全面落实国家关于城镇小区配套幼

儿园的要求，配套建设并移交15所公办幼儿园。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建筑面积不纳入拟供应

地块的容积率核算，同时移交行为不视为转让行为，由不动产登记机构直接将产权登记给

所在区教育行政部门，不再缴纳税费。（责任单位：主城各区政府；牵头单位：市国土房

管局；配合单位：市编办、市财政局、市教委、市城乡建委、市规划局、市国资委、市国

税局、市地税局）

3．开展已建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回收60所以划拨方式供地、保障性住房或

安置房小区配套建设的幼儿园以及其他利用国有资产或财政性资金举办的幼儿园，全部用

于举办公办幼儿园。同时，按照建设成本价回购50所以出让方式供地的城镇小区配套幼儿

园，全部用于举办公办幼儿园。（责任单位：主城各区政府；牵头单位：市国土房管局；

配合单位：市编办、市财政局、市教委、市城乡建委、市规划局、市国资委）

4．利用闲置校舍改建一批公办幼儿园。优先利用中小学闲置校舍，改建123所中小学

附设幼儿园，将符合幼儿园建设标准的附设幼儿园独立设置为公办幼儿园。（责任单位：

主城各区政府；牵头单位：市教委；配合单位：市编办、市财政局、市城乡建委、市国土

房管局、市规划局）

5．支持乡镇（街道）举办一批公办幼儿园。支持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国有企事业

单位调剂闲置办公用房或购买闲置商业用房举办55所公办幼儿园。（责任单位：主城各区

政府；牵头单位：市教委；配合单位：市编办、市财政局、市城乡建委、市国土房管局、

市规划局）

6．依法登记一批公办幼儿园。理顺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国有企事业单位举办幼儿

园的办园体制，鼓励公办幼儿园通过集团化办园扩大公办资源，对符合条件的幼儿园，特

别是中小学附设幼儿园，要按照《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11号）等要求完

成事业单位登记。（责任单位：主城各区政府；牵头单位：市编办；配合单位：市财政

局、市教委）



（二）大力提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

7．加大财政购买服务力度。逐步加大财政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奖补力度，适时提高

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支持现有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健康发展，并引导50所民办幼儿园转

设为民办普惠性幼儿园。（责任单位：主城各区政府；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教委）

8．适时适当提高保教费标准。针对主城区办园成本相对较高的实际情况，根据家庭承

受能力，适时适当调整主城区公办幼儿园收费标准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收费认定标准，维

持幼儿园正常运转。（责任单位：主城各区政府；牵头单位：市物价局；配合单位：市财

政局、市教委）

9．严格民办幼儿园审批程序。严格民办幼儿园设置管理，小区配套幼儿园只能批设为

普惠性幼儿园。严格核定民办幼儿园办园成本，对收费较高的幼儿园进行价格指导。（责

任单位：主城各区政府；牵头及配合单位：市教委、市物价局）

10．落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优惠政策。落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在财政、税收以及分类

定级、教师培训与职称评定、表彰奖励等方面与公办幼儿园的同等待遇。加强幼儿园园舍

租金价格指导，防止因园舍租金上涨而推高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办园成本。（责任单位：主

城各区政府；牵头单位：市教委；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市国土房管局、

市物价局、市国税局、市地税局）

（三）大力提高学前教育质量。

11．补足配齐公办幼儿园教师。公办幼儿园教职工数与幼儿数之比控制在

1∶8―1∶10，每班原则上配备专职教师2―2.5人。主城各区要加强编制动态管理，优化事

业单位编制结构，确保公办幼儿园教职工编制需求，事业编制总量不足的，从全市区县事

业编制总量中统筹调剂解决。要通过公开招聘、内部调配、中小学富余教师转岗等方式补

足配齐公办幼儿园教师，将有限的编制资源重点用于保障专业教师和重点核心岗位人员的

引进。鼓励开设学前教育专业的高等院校举办普惠性附属幼儿园，支持连锁办园、集团化

办园，多渠道解决幼儿园教师编制问题。同时，进一步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满足公

办幼儿园工勤和教学辅助岗位的需要。（责任单位：主城各区政府；牵头单位：市编办；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

12．落实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制定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职工工资福利等社会保障政

策，解决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师工资待遇偏低问题，实现同工同酬。引导和监督民办幼儿



园依法配足配齐教职工并保障其工资待遇。幼儿园教职工依法全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责任单位：主城各区政府；牵头单位：市人力社保局；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教委）

13．提高幼儿园等级水平。改善未达等级幼儿园办园条件，确保幼儿园厨房、卫生

间、盥洗设施、教玩具等达到三级幼儿园水平。提升二级、三级幼儿园办园水平，使其逐

步达到更高等级的办园水平。（责任单位：主城各区政府；牵头单位：市教委；配合单

位：市财政局）

14．规范幼儿园办园行为。坚决纠正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坚决纠正以举办各类特色

班、兴趣班为名收取高额学费的行为，培育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和学前教育规律的良好

教育生态。（责任单位：主城各区政府；牵头单位：市教委；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物

价局）

三、工作保障

（一）落实责任主体。主城各区政府要认真落实市级统筹、区县为主、乡镇参与的学

前教育管理体制，强化责任主体意识，落实各项工作任务；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问、亲自

抓，将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列入民生实事和有关部门的年度任务，确保各项发展目标落到

实处。市政府有关部门要结合工作职责，指导、支持和配合主城区加快发展普惠性学前教

育。

（二）增加经费投入。统筹中央和市级学前教育专项资金，调整市级财政支出结构，

按照主城区规划建设、移交、回购、回收、改建、购买等不同方式增加的公办幼儿园及其

提供的学位数量，给予一次性差异化奖补，差异化奖补标准另行制定。主城各区政府要调

整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新增教育经费要向学前教育倾斜，确保学前教育生均财政投入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确保财政性学前教育投入占财政性教育总投入的比例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三）强化工作考核。市考核办和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将主城区普惠性学前教育发展工

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纳入年度党政领导班子和党政主要领导教育实绩考核内容。市政府有

关部门和单位要将主城区普惠性学前教育工作纳入民生实事督查内容和教育专项督导评估

内容。

附件：1．2017―2018年主城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目标任务表

      2．2018年主城区公办幼儿园建设规划目标任务表



      3．2018年主城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幼儿人数目标任务表

附件1 

2017―2018年主城区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目标任务表

年

度

指标

名称

合

计

渝

中

区

大

渡

口

区

江

北

区

沙

坪

坝

区

九

龙

坡

区

南

岸

区

北

碚

区

渝

北

区

巴

南

区

两

江

新

区

2017

年

幼儿园

总数

（个）

1701 73 75 148 235 308 168 108 285 212 89

公办幼

儿园数

（个）

262 22 10 22 47 34 14 21 44 44 4

普惠性

民办幼

儿园数

（个）

635 28 25 76 70 115 78 35 109 80 19

公办园

园数占

比%

15.4 30.1 13 14.9 20 11 8.3 19.4 15 20.8 4.5

在园幼

儿普惠

率%

52.6 70.2 59.7 64.2 50.4 49.7 56.2 58.9 43 53.1 36

1866 86 81 167 236 315 180 135 319 236 111



年

度

指标

名称

合

计

渝

中

区

大

渡

口

区

江

北

区

沙

坪

坝

区

九

龙

坡

区

南

岸

区

北

碚

区

渝

北

区

巴

南

区

两

江

新

区

2018

年

幼儿园

总数

（个）

公办幼

儿园数

（个）

594 30 25 50 71 96 58 41 97 91 35

普惠性

民办幼

儿园数

（个）

685 30 18 70 90 120 65 38 141 81 32

公办园

园数占

比%

31.8 34.9 30.8 30 30 30 32.2 30.4 30 38.5 31.5

在园幼

儿普惠

率%

64.4 71.8 62 66 64.3 67 68.2 60.2 60 62.6 60

备注：1．公办园园数占比=公办幼儿园（含公办性质幼儿园）数/幼儿园总数*100%

      2．在园幼儿普惠率=（公办园幼儿数+普惠性民办园幼儿数）/在园幼儿总数

*100%

附件2 



2018年主城区公办幼儿园建设规划目标任务表

单位

幼儿园

总数

（个）

公办园

总数

（个）

划地新建

园

（个）

新建配套

园

（个）

回购

配套园

（个）

回收

配套园

（个）

小学办园

（个）

购买闲

置

商业用

房

办园

（个）

其他

办园

（个）
总

数

动

工

竣

工

开

园

总

数

动

工

竣

工

开

园

总

数

动

工

竣

工

开

园

渝中区 86 30 1 1 0 6 1 0 0 0

大渡口

区
81 25 0 3 1 2 0 9 3 1 2 0 0

江北区 167 50 1 1 3 3 10 3 9 5 3 1 1 1

沙坪坝

区
236 71 0 0 7 4 13 13 0 0

九龙坡

区
315 96 0 0 4 0 39 12 27 0 19

南岸区 180 58 3 3 3 1 2 4 12 12 12 0 10

北碚区 135 41 0 0 1 5 14 14 0 0

渝北区 319 97 9 9 0 17 17 10 10 0 0

巴南区 236 91 8 2 6 1 1 1 0 18 18 0 19

111 35 7 5 2 5 5 0 0 9 5 1 4 3 2



两江新

区

总  计 1866 594 29 9 11 9 15 7 4 4 50 60 12319 5 99 4 51

附件3 

2018年主城区普惠性幼儿园覆盖幼儿人数目标任务表

区县

名称

2017年 2018年

在园

幼儿

总数

公办

园在

园

幼儿

数

普惠

性民

办园

在园

幼儿

数

在园

幼儿

总数

公办

园在

园

幼儿

数

普惠

性民

办园

在园

幼儿

数

渝中区 14015 5392 4559 16355 6832 4919

大渡口

区
11614 2802 4131 12000 5000 2200

江北区 27478 4141 13563 29000 8200 11000

沙坪坝

区
39956 9666 10455 42000 12000 15000

九龙坡

区
51581 6445 19800 53581 15745 20550

南岸区 31699 3217 14582 33000 12000 10500



北碚区 15261 4558 4436 16261 5158 4636

渝北区 42690 3455 15103 46650 6065 21925

巴南区 28665 4517 10710 31005 8747 10688

两江新

区
19806 984 6161 22566 6899 6565

合  计 282765 45177 103500 302418 86646 107983

备注：2018年在园幼儿总数是根据适龄儿童入园需求，按照普及率达到100%进行的测

算


